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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秘書 (1)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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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／部門  
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 
 

(立法會CB(1)2226/
10-11號文件  

⎯⎯
 

2011年 1月 24日會議

的紀要 ) 
 
  2011年 1月 24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。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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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與政府當局會商  
 

跟進過往會議上提出的事宜  
 

(立法會CB(1)2290/
10-11(01)號文件  
 

⎯⎯ 政府當局題為 "有關
金錢服務經營者發牌
制度的進一步資料 "
的文件  
 

立 法 會 CB(1)2290/
10-11(02)號文件 

⎯⎯ 政府當局題為 "對香
港銀行公會所提交意
見書的回應 "的文件 )

 
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 

 
(立法會CB(3)122/ 
10-11號文件  
 

⎯⎯ 條例草案文本  

立 法 會 CB(1)2290/
10-11(03)號文件 

⎯⎯ 政府當局就附表 2擬
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
段修正案 ) 

 
討論  
 
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錄 )。  
 

政府當局 跟進行動  
 
2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制訂適當的安

排，以幫助香港海關關長對登記為 "流動經營 "的金

錢服務經營者進行監管及執法。  
 
 
III 其他事項  
 
下次會議日期  
 
3.  主席提醒委員，下次會議將於 2011年 6月
2日上午8時 30分舉行。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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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3時 55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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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事務部 1 
2011年 9月 16日  



 

附錄  
 

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 
(金融機構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第十四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期  ：  2011年 5月 26日 (星期四 ) 
時 間  ：  下午 2時 30分  
地 點  ： 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

 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000117 – 
000220 

主席  確 認 通 過 2011 年 1 月 24 日 會 議 的 紀 要

(立法會CB(1)2226/10-11號文件 )。  
 

 

000221 – 
000913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政府當局簡介題為 "有關金錢服務經營

者 發 牌 制 度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" 的 文 件 第

1至 5段 (立法會 CB(1)2290/10-11(01)號
文件 )(第一份文件 )。  
 

 

000914 – 
001746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主 席 察 悉 ， 政 府 當 局 建 議 修 訂 條 例 草

案，以容許金錢服務經營者以 "流動經

營 "模式或在 "固定地點 "運作。他就下列

事宜提問：  
 
(a) 根據第一份文件所載的資料，對 "流

動經營 "的金錢服務經營者施行的規

定似乎較為寬鬆，在 "固定地點 "運作

的金錢服務經營者會否因而試圖轉

為 "流動經營 "，甚至作出虛假聲稱，

指其以 "流動經營 "模式運作；  
 
(b) 就那些由超過 1人營運的 "流動經營 "

金錢服務經營者作出的安排；及  
 
(c) 在備存紀錄的規定方面，"流動經營 "

的金錢服務經營者與在 "固定地點 "
運 作 的 金 錢 服 務 經 營 者 會 否 有 分

別。  
 
政府當局作出下列回應：  
 
(a) 當局就在 "固定地點 "運作的金錢服

務經營者的業務處所訂有特別的規

定。香港海關關長 (下稱 "關長 ")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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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慮 (i)有關處所是否適合金錢服務經

營者用作經營業務；及 (ii)獲授權人

可否合理地進入有關的處所進行視

察。這兩項規定亦會適用於在 "固定

地點 "運作的金錢服務經營者新開設

的分行；  
 
(b) 香港海關會進行視察，以確保金錢

服務經營者不會就經營模式作出虛

假聲稱；及  
 
(c) 由於所有金錢服務經營者 (不論其經

營模式為何 )均須遵從條例草案附表

2指明的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

規定，因此並無足夠誘因吸引他們

由 "固定地點 "運作的模式轉為 "流動

經營 "。  
 
主席進一步詢問，當局會否規定金錢服

務經營者在其牌照申請內指明有關備存

客 戶 紀 錄 的 地 點 。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時 表

示，儘管條例草案沒有訂明此規定，金

錢服務經營者須遵從條例草案附表 2的
有關規定，以及確保能在當局進行視察

期間提供有關的文件。  
 

001747 – 
002020 

涂謹申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涂議員與主席有同樣的關注，他亦認為

當局對 "流動經營 "的金錢服務經營者施

行的規定似乎較為寬鬆。他指出，關長

在突擊視察 "流動經營 "的金錢服務經營

者方面會有實際困難。涂議員建議政府

當局進一步考慮有關事宜，以及制訂適

當的安排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 "流動經營 "的金錢服務

經營者亦須向關長交出文件，以供其查

閱 及 調 查 。 當 局 又 同 意 制 訂 適 當 的 安

排，以幫助關長就 "流動經營 "的金錢服

務經營者進行監管及執法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政 府 當 局 須

採 取 會 議 紀

要第 2段所述

的行動  

002021 – 
002229 

黃定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政府當局回應黃議員的提問時表示，本

港現時已有 "流動經營 "的金錢服務經營

者。此等經營者可以有 (亦可以沒有 )固定

的業務處所，並透過流動的模式經營，

以配合其客戶的需要。事實上，英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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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金錢服務經營者發牌制度亦容許 "流動

經營 "的金錢服務經營者登記。  
 

002230 – 
002429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主席詢問，英國的法例是否規定 "流動

經營 "的金錢服務經營者需要有固定的

業務處所。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英國的

法例並無作出此規定。  
 

 

002430 – 
002551 
 

政府當局  政府當局簡介第一份文件第 6段。  
 

 

002552 – 
003034 

黃定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黃議員表示，不同的無牌經營個案所涉

及 的 經 營 規 模 及 款 額 各 有 不 同 。 他 詢

問，當局會否根據所涉及的經營規模及

款額而採用不同的罰則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關於無牌經營的

罪行，條例草案並無規定當局須根據所

涉 及 的 經 營 規 模 及 款 額 施 以 不 同 的 罰

則 。 條 例 草 案 訂 明 無 牌 經 營 的 最 高 罰

則，法院決定應施以何種罰則時會考慮

相關的因素，包括所涉及的經營規模及

款額。政府當局補充，法院除了處以刑

事罰款及監禁期外，如有需要，亦可發

出取消資格令。  
 

 

003035 – 
004032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政府當局簡介第一份文件第 7至 15段。  
 

 

004033 – 
005205 

政府當局  政府當局簡介題為 "對香港銀行公會所

提 交 意 見 書 的 回 應 " 的 文 件 ( 立 法 會

CB(1)2290/10-11(02)號文件 ) 
 

 

005206 – 
005619 

黃定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黃議員要求當局澄清，金融機構何時會

獲准按 25%的門檻進行核實實益擁有人

身份的工作。  
 
政府當局澄清，金融機構不會獲准隨意

決定應用 10%還是 25%的門檻進行核實

實益擁有人身份的工作。政府當局已對

條 例 草 案 提 出 修 訂 建 議 ( 載 於 立 法 會

CB(1)2290/10-11(03) 號 文 件 ) ， 以 列 明

10%或 25%的門檻適用的情況。有關當局

亦會發出指引，列明應評估為高風險類

別的客戶及情況，以及相應採取的額外

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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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黃議員表示，部分金錢服務經營者表示

希望條例草案可盡快生效，因為金錢服

務經營者發牌制度運作，會有助他們經

營有關業務。政府當局向委員提及條例

草案第 1(2)條。該條文訂明，日後的法例

將會在 2012年 4月 1日生效。  
 

005620 – 
012407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梁劉柔芬議員  
 

政府當局簡介題為 "政府當局擬對附表 2
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"的文件

(立法會CB(1)2290/10-11(03)號文件 )。  
 
梁劉柔芬議員要求當局確定，當局是否

因應香港銀行公會的要求而對條例草案

附表 2第 9(b)條提出修訂。政府當局回應

時予以確定。  
 

 

012408 – 
012440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政 府 當 局 表 示 ， 當 局 打 算 在 下 次 會 議

前，就所有於以往的會議上提出的有待

處理事項作出回應，並提交其餘擬提出

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。  
 

 

012441 – 
012458 

主席  
 

主 席 告 知 委 員 ， 李 慧 琼 議 員 已 作 出 通

知，表示會由 2011年 5月 25日起退出法案

委員會。法案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已

相應修訂為 3名委員 (包括主席 )。  
 

 

012459 – 
012532 

主席  
 

主席表示，下兩次會議定於 2011年 6月
2日上午 8時 30分及 2011年 6月 14日下午

2時 30分舉行。  
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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